e AN IR SRR A P
114 B 3 578
B o A AEBREE O REBFFRET
A 2 BRI

3

|

W

—

WA RL R R T B 2 AR (135 R

Al F % 39665 ) »frd|idideT
BR <
Bom T g g B AP RF AR 0 bk PR A AT R A F R
ITEEP
¥ 202
- S AEPEREFEEY Y RERT R AT E 2

”?<%w00
= ‘%Wﬂ;ﬁ* BRI AL o the i % 3200F %
FEMEEE A F A8 UEE
’S\'W’\éﬁ%ﬁrFi:}E?’{g ‘
FPAMRRE SR s ERTRZ P ERE O LR SRR
B

S RERLTHE LS B FRFRLA L PR
vz (A3 E%2TF ) » £ &7 %382 1%53 » %
A g T

DATE 5 238 » 3T B HAES4rd 2 o
SR PR A B A s BT RS20 oo e AR D IRK
CACE XD AR NN Y3
AESRFFTIRLETUH S BT
¥ =3 A #] 114 =& 9 3 95 0
MNEF AR FOF KRS A
N AP ERAE R

(]

N



Yod PRAF > BN HAEE 520p oo e AR T P IRk o
et wEd
v i ] 114 = 2 3 26 p

PARES T RETREBE GG LA ERAMNE
113# B A F % 39665
e 2 @k & 63% (E00E0200p 2 )
20O0* OOF%OO#000+ 005
B R 2 A r- Smel 0 20000000005
Jﬂﬁ%ﬂ%ﬁ%ﬁ’iiﬁédﬁ’m§E%¢U” S
Ao R B R F BRI TR IR A AT
=% E
- CEURT RSP A ET o ANEE PR 0 AR
3EG® 25p B O304 3F > Bk B a5 75000-000055 % &
A2 1+ FF OO% OOO#00%E 0057 » > P4k
PABATF S B R P e 2 dostd T b g (T B AT
T, 4007 ) @ikt apd o PEHIRA T R 5 R E A
ESARERSETEG  BHRAEL -
=~ REHRRGTTd P BT R ERRFEA R PR
ok Skl e 3
- BRPREF  ERALIREERE Y B KT
P L r A RIR T E i 2 e AR 0 T P FS Ry
E2h Bl hdeh L8 doef b 50 84 - WP 4EHR L
s DAREBRELS  TALER B S 105  REE 52
PR R T IEE T AL A PR
SN PURRAE 0 RP IR $3200F B 1T 2 B B M o TR B
Fzdogdotad i c FREFFRLFAZER 0 R

L
7

S



§¢é%“k°y%m’”#ﬁﬂ‘i’%; £277 R

i

CEEFEHFEL ALY Wﬁ4ﬁr%i ﬁ—\% L=
g’%AWV'ﬁ 2_ I RREAR T & ;ﬁ&}t T3 j“/%:;l,;
’\7‘.%{—#%3)%?} , ¥ omH 73;}7%{ 2 F’Eﬂ‘-p‘uiﬁtr”‘
L G E L RS Fi’?lfw@wﬁwﬁ R
,J,JT—}* j“K/w\ fe — Egjxypt g:@-ﬁ! » %4 ;ﬁ-ﬂ? 2 LJ/;__}?@;,J,AQ:
4500 F 5 A F LA ARTF R 0 AP o

o~ A EFRE FA0L0E H 19 B R HiA e e

¢ =LY B 113 & 12 5 P
i % ? 5%;'}\?

X
L
M
3
o
b )
k.
(\J
Do
ik
=+ Pim]
z
=8
T
[S——
©
s

iPﬁ@Wi'”k@%ﬁEﬁﬁ’¢M@¥@ 7 (deg gk 2
WA S B A S RFAE DRI E A R
R e A WER R 4o a\g—frﬁ*nﬁ gdl,;f{r_g«ﬁ 2 g
LR F PR X B P R A2 R T Y Y
R L R RED S SIS0 b N N

b
i
mj



s .
R

K = A i
1 a3 23
2 2 3 3
3 AT 5 L1

(7 “¥3 ~ 30 %

= TR
4 w2 1 i
o) & A& 1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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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淑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淑珍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鄭淑珍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爰審酌被告冀望不勞而獲，以竊盜手段取得他人之財物，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林振鍠達成和解及返還所竊之物等情，兼衡其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本案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有贓物領據在卷可證（見偵字卷第27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不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靜怡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66號
　　被　　　告　鄭淑珍　女　6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淑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晚間6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前，徒手竊取林振鍠所有、放置於上址門口之如附表所示物品（總價值約新臺幣7,400元）得逞後離去。嗣經林振鍠發現遭竊，報警處理，經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振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淑珍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振鍠於警詢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各1份、監視器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0張、現場照片2張、贓物照片3張附卷可稽，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至被告竊得之如附表所示物品，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事實，有贓物領據1紙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爰不予聲請宣告沒收。另審酌雙方業調解成立，告訴人並表示不再追究，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調解筆錄存卷可參，量處適當之刑。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之時、地竊取告訴人所有之招財貓裝飾品乙節，業據被告所否認，且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自難認定被告有竊取如附表所示以外財物之情事，然此部分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屬同一基本社會事實，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檢　察　官　吳靜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林潔怡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1

		盆栽

		2盆



		2

		架子

		3個



		3

		裝飾品
(含花瓶、乾燥花、花器)

		各1個



		4

		花盆

		1個



		5

		雨傘

		1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淑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院偵字第39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淑珍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鄭淑珍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

    爰審酌被告冀望不勞而獲，以竊盜手段取得他人之財物，造

    成他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並已與告

    訴人林振鍠達成和解及返還所竊之物等情，兼衡其專科畢業

    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本案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有贓物領據在

    卷可證（見偵字卷第27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不

    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靜怡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66號

　　被　　　告　鄭淑珍　女　6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淑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6月25日晚間6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至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前，徒手竊取林振鍠

    所有、放置於上址門口之如附表所示物品（總價值約新臺幣

    7,400元）得逞後離去。嗣經林振鍠發現遭竊，報警處理，

    經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振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淑珍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人林振鍠於警詢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各1

    份、監視器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0張、現場照片2

    張、贓物照片3張附卷可稽，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至被告竊

    得之如附表所示物品，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事實，有贓

    物領據1紙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爰不予

    聲請宣告沒收。另審酌雙方業調解成立，告訴人並表示不再

    追究，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調解筆錄存卷可參，量處適當之

    刑。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之時、地竊取告

    訴人所有之招財貓裝飾品乙節，業據被告所否認，且除告訴

    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自難認定被告有

    竊取如附表所示以外財物之情事，然此部分與前開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部分屬同一基本社會事實，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

    力所及，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檢　察　官　吳靜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林潔怡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1 盆栽 2盆 2 架子 3個 3 裝飾品 (含花瓶、乾燥花、花器) 各1個 4 花盆 1個 5 雨傘 1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淑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淑珍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鄭淑珍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爰審酌被告冀望不勞而獲，以竊盜手段取得他人之財物，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林振鍠達成和解及返還所竊之物等情，兼衡其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本案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有贓物領據在卷可證（見偵字卷第27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不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靜怡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66號
　　被　　　告　鄭淑珍　女　6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淑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晚間6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前，徒手竊取林振鍠所有、放置於上址門口之如附表所示物品（總價值約新臺幣7,400元）得逞後離去。嗣經林振鍠發現遭竊，報警處理，經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振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淑珍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振鍠於警詢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各1份、監視器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0張、現場照片2張、贓物照片3張附卷可稽，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至被告竊得之如附表所示物品，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事實，有贓物領據1紙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爰不予聲請宣告沒收。另審酌雙方業調解成立，告訴人並表示不再追究，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調解筆錄存卷可參，量處適當之刑。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之時、地竊取告訴人所有之招財貓裝飾品乙節，業據被告所否認，且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自難認定被告有竊取如附表所示以外財物之情事，然此部分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屬同一基本社會事實，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檢　察　官　吳靜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林潔怡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1

		盆栽

		2盆



		2

		架子

		3個



		3

		裝飾品
(含花瓶、乾燥花、花器)

		各1個



		4

		花盆

		1個



		5

		雨傘

		1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淑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淑珍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鄭淑珍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爰審酌被告冀望不勞而獲，以竊盜手段取得他人之財物，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林振鍠達成和解及返還所竊之物等情，兼衡其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本案被告所竊得之物，均已實際發還告訴人，有贓物領據在卷可證（見偵字卷第27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不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吳靜怡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蘇品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許晴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966號

　　被　　　告　鄭淑珍　女　6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淑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晚間6時3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前，徒手竊取林振鍠所有、放置於上址門口之如附表所示物品（總價值約新臺幣7,400元）得逞後離去。嗣經林振鍠發現遭竊，報警處理，經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振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淑珍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振鍠於警詢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各1份、監視器光碟1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照片10張、現場照片2張、贓物照片3張附卷可稽，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至被告竊得之如附表所示物品，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事實，有贓物領據1紙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爰不予聲請宣告沒收。另審酌雙方業調解成立，告訴人並表示不再追究，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調解筆錄存卷可參，量處適當之刑。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另認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之時、地竊取告訴人所有之招財貓裝飾品乙節，業據被告所否認，且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自難認定被告有竊取如附表所示以外財物之情事，然此部分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屬同一基本社會事實，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檢　察　官　吳靜怡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　記　官　林潔怡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1 盆栽 2盆 2 架子 3個 3 裝飾品 (含花瓶、乾燥花、花器) 各1個 4 花盆 1個 5 雨傘 1個 

 



